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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华中科技大学当代写作研究中心送来 《我
不是潘金莲》，并邀我参加刘震云创作的讨论。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读当前新的长篇小说了，也
是因为前几年阅读中遭遇多次失望，但这部小
说我读起来津津有味，读完了放不下，不是为
了应付讨论会的发言，而是自然地滋生出思考
的愿望。要想一想，它为什么好看，给读者提
出了什么问题，给了哪些启示，引起读者怎样
的联想和思考……如此等等。一部小说让你喜
欢，激发你思考，你却不容易说清楚它究竟告
诉我们的是哪些道理——这也是优秀文学作品
的效应吧？

可是，在讨论会上，我又听到另外一种看
法，说“这部小说根本不值得费时间去读”。这
个说法是由熟悉当前创作情况的学者，经过认
真思考后说出来的。听到这样的话，我虽然开
始有些惊讶，随即就意识到，对同一部作品有
两种相反的看法，作为学术见解发表出来，是
很好的事情。退一步说，即使两种人说的都只
是各自的主观印象，那也如同19世纪法国文论
家朗松在他最重要的著述 《文学史方法》 里所
说的，是“为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证词”。这篇
短文就是我这一方的“证词”，试图证明：《我
不是潘金莲》 这部小说可以激起读者对社会精
神正义的思考，唤起对社会成员保有自身尊严
要求的同情和呵护之心，推动人们努力强化说
理的风气而消除暴戾或冷漠，同时还给予读者
阅读的快感。

在陈述我对作品的看法之前，且先尝试揣想
一下，为什么很有判断力的人对这部作品会不屑
一顾呢？是不是这本书的标题，让一部分有审美
洁癖的读者产生警觉的拒斥心理，在打开书页之
前就滋生了负面的先入之见？以我本人来说，如
果不是当代写作研究中心热心送书给我，光凭书
的名字，是不会吸引我主动把它找来细读的。刘
震云在 2012 年夏天，先后接受几家媒体采访的
时候提到：其实他的朋友们都不同意取这个书
名，“这个名字不见得能够被大家接受”。他所说
的“大家”如果指的是——以庄重的态度看待文
学、把文学的审美性放在更高位置的人，被文化
商业、被天花乱坠的广告或变相广告愚弄过因而
对各种销售花招不再相信的人，那就是一个合理
的推断。这些读者对如此的书名很容易起疑心，
以为是一本媚俗的玩意儿，以暗示床帏风月来挑
逗偷窥的欲望。作家当时对采访者说，看完了作
品之后读者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故事，
又是一个多么荒诞的故事，真实和荒诞的结合。
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小说的故事的确十分荒诞，
绝不是作者造作出来的荒诞，而是非常真实的荒
诞。作者本来还设想有另外的书名，叫《严肃》或
者《严肃，很严肃》。“严肃”，那该是多么简洁、多
么朴素的书名呀！它与作品俏皮、幽默、反讽的

语言风格构成对照，又包蕴了多么丰厚的意味！
作家不是用一个奇异的故事供读者消闲解闷，他
是要和读者讨论一个深刻的问题。用严肃的态
度审视、描写、再现生活中的荒诞，显示出作家思
想者的品格。可是出版方以为，若用那样的书
名，书就卖不出去，一票否决了。改成现在的名
字，卖点有了，哲学的意味和诗意却因此而缺
损。100多年前，王尔德曾大声疾呼：“理想主义
和美处在被蒸汽机和证券交易所的操作机碾碎
的危险之中”。这种危险早已成为陈迹了吗？看
来不是。利润总是比理想、比美来得更加实际，
也就总是居于强势地位。

出版家自有他们的考量，我们不必过多置
喙，还是来谈作品吧。我们说作者对生活中的
荒诞做了严肃的思考，但他不是直接在作品里
表露自己的思想，他只是给我们讲故事。和受
众在有正义感的新闻工作者的深度报道里经常
看到的那些遭受巨大冤屈的平民百姓相比，小
说主人公遭遇的只是一般的家庭纠葛，她为之
缠斗20年的事情起因，甚至也不能和《秋菊打
官司》 里事情的起因相比，秋菊的丈夫毕竟被
村长踢伤了要害。我们面前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是一个农妇，叫李雪莲，她有一个要求：先打
官司，证明与前夫离婚是假的，再跟前夫结一
回婚，然后再离婚。为了这个听起来颇为古怪
的要求，她向法院告前夫秦玉和，然后牵扯到
告法官王公道，告法院专委董宪法，告法院院
长荀正义，告县长史为民，告市长蔡富邦。设
想一下，如果我们是法官或者市长，将会怎样
回应、怎样处理呢？王公道说：“这不是瞎折腾
吗？”李雪莲回答：“大家都这么说，但我觉得
不是。”大家都这么说，可见不是王公道一个人
不主持公道。这个要求乍听起来奇特，不现
实，不大合乎法理，但它的里面包含些什么，
为什么一个农妇这样坚持告状，坚持20年？作
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来写她的坚持？读者读
完最后一行，合拢书，就不能不好好想想了。

李雪莲说，要“颠倒”离婚这件事，“不是
为了颠倒这件事，是为了颠倒事里被颠倒的
理”。她要把那个被颠倒的“理”颠倒过来。现
实不允许她颠倒，她与前夫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地扩展为与一群人的冲突，与各级政府部门里
受理人的冲突，与世俗见解的冲突。锲而不舍
地追求理，而对理的追求不可实现，于是，荒
诞发生了、扩大了、发展了。所谓荒诞，就是
此人必须去做的事、倾力去做的事，乃是此人
不可能做成的事。当事人对理的执著，与他人
认为她的理之不足道和不足据，又更加深了荒
诞。作家没有给人物选一种毋庸置疑是正当
的、众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同情的理，而
选了包含了一部分未必合理或者至少是未必完
全合理成分的理，这大概是要让我们注意力不
局限在理的本身，而是注意人物对理的态度。
这一点，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一个人认定的理，是他生命的支撑。一个
自觉的人，有把他自身的存在意义化的要求。
不只是温饱无忧，饮食男女样样惬意，而且还
要活出意义来。在现实的社会里活出意义，无
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地域，都不是自然而然、
轻而易举的事。把追求意义看得很重的人，容
易产生痛苦，甚至是必定产生痛苦。内心追求
理与理在现实中有时会是难求甚至是不可求，
就是人们常常遭遇的困境，由此产生困惑、痛
苦。明代话本里有个快嘴李翠莲，她不是一个
坏女人，但也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仅仅因为
个性强，太喜欢发议论，口舌之间使人不快，
乃至于言语伤人，就为夫家所不容，也为她本
人的娘家所不容，最后落得出家为尼，终老于
空门。明代作品里那个李翠莲是古代文学里一
个很稀见、很特殊的人物，虽然丈夫直到最后
都对她甚为留恋，她却宁愿舍弃安定和乐的家
庭生活，而绝不压抑自己天生张扬的个性。刘
震云笔下的李雪莲，也是放弃重新建立正常、
幸福生活的机会，而倔强地为她认定的理去反
复折腾，耗费了自己的青春岁月。今天的李雪
莲身上有古代李翠莲的基因，而这样的人物比
宋代、比明代李翠莲式的人物要多得多，毕
竟，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远远超越于古代。

人之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对自身认定
的意义是坚持还是放弃。李雪莲的好友孟兰芝
说，“我遇事能忍，你不能忍，你比我强多了。”孟
兰芝选择了放弃意义，换来妥协的平安。史为民

也是这样，他说，“县长不是人干的活”，可是他并
不辞掉县长之职，当了县长，还想当市长、省长。
他这种话我们好像经常能听到，比如有人说当老
板、当董事长如何如何苦，当校长、当院长如何如
何苦，可是人们并没有见到他们辞掉这些职务。
所以，史为民虽然觉得县长不是人干的，他绝不
舍得主动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职位，代价是放弃
或部分地放弃作为人对意义的追求，而享受当
官、发财、出名的满足感。世人不觉得孟兰芝荒
诞，不觉得史为民的前半生荒诞，只觉得李雪莲
荒诞，觉得史为民剧终时的一举荒诞。李雪莲耗
费20年生命，失去了本该有的许多人生的欢乐，
寻那个不可寻的理。李雪莲太严肃了，所以世人
觉得是荒诞。荒诞来自对意义的寻求和坚持，来
自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态度。严肃，不是轻易便被
人理解的，它需要你严肃深沉地思考之后才能够
理解。

哪一种选择更合理呢？是孟兰芝还是李雪
莲，是县长史为民还是卖连骨肉的史为民？他们
谁的生活是严肃的，谁是荒诞的？这是小说摆在
读者面前的问题。现实失范、无序、无解，有人在
无序和失范的现实中无休止地寻求秩序、寻求解
答和规范，要抓住生命的意义，要为无意义的存
在找出意义。我们怎么看这样的人？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大多数人接受并且
习惯说理的社会，是大多数人对于说理抱有信心
的社会。不屈于强权，不诱于金钱实利；当自己
原先认定的道理被证明为谬误时，能够理性地接
受新的道理；即使是对于认死理的人，也是用道
理去说服他，开启他的心智，而不是用不讲理来
对付认死理。认死理有偏执的一面，需要助其矫
正、化解，同时也有其坚定执著的一面，值得肯
定。塞万提斯塑造了一个堂·吉诃德，俄罗斯作
家屠格涅夫认为：堂·吉诃德性格中有着崇高的
自我牺牲的因素，有着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

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堂·吉诃德是一位效
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堂·吉
诃德不是一个可笑的喜剧角色吗？他与风车大
战，他好心有时做出错事，有什么值得称颂的
呢？博学而睿智的屠格涅夫当然不是不知道这
些，他提醒我们：“形象的滑稽外貌不应当使我们
的视线离开了它们隐秘的含义”；“如果谁在牺牲
自己时，首先要估计和权衡自己这一行为的一切
后果、一切可能的益处，那么这人未必能牺牲自
己。”我倾向于同意屠格涅夫的这些受到过他当
时以及后世非议的话，这些话大体上也适用于李
雪莲。我对李雪莲不计后果坚韧地讨说法的精
神，也愿意从积极方面去评价。

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是严肃的，什么事
是荒诞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小说安排
一个尾声，情节似乎与前面极少关系，事情更
加荒诞，却把作家要表达的意思强调出来。丢
了官的史为民，开起饭馆卖连骨肉，为了赶上
可能与突患不治之症的老友最后一回搓麻将，

“欺骗党和政府”，冒充上访者，好让人押送赶
回老家。押送老史的老薛、老董说，“一件严肃
的事，可不能让它变成笑话”。陪好友打最后一
次麻将，和冒充上访者欺骗政府，哪是“严
肃”，哪是“笑话”？我们环顾四周，某些人严
肃地甚至是庄严地上演的事情，换个角度看，
其实蛮好笑，也可以说很荒诞；有些似乎是不
足挂齿的事，似乎荒诞的事，反复思忖，给予
了解之同情，其实倒很严肃。作品在这里用轻
松的喜剧形式表达了严肃的悲剧主题。

就作家的主观好恶来说，刘震云说“我喜欢
轴的人”，“轴”大概是河南方言吧，可能是认死理
的意思。往深里说，就是对意义的执著。“轴”的
人往往不被理解，对“轴”的人同情的作家，才能
写出轴的人，才能用严肃的态度写出现实中严肃
与荒诞的交错对立。就作品来说，越是写寻常现
实，越是凸显荒诞性，一味搜罗怪现状反倒缺少
荒诞感，这正是《我不是潘金莲》高出别的许多作
品的地方。

读这部小说过程中，想起帕斯卡尔 《思想
录》的一句话：“当我们阅读一篇很自然的文章
时，我们感到又惊又喜，因为我们期待着阅读
一位作家，而我们却发见了一个人。”读者如果
自己不那么敢“轴”，看到“轴”的人，感觉是
替自己“轴”了一把，舒了一口气，因而喜欢
轴的人，喜欢那位喜欢轴的人并且把这种人写
出来的作家。

严肃的荒诞
——由同一部作品的两种相反的看法说开去

□王先霈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虽然与政治有较多的纠结，但仍
然是一有秩序的进程。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应从理论上总结和
梳理这一有秩序的进程。但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 1954年

“评红批俞”运动却很少从理论上总结和梳理，而是过多从政治
上清理和批判。这是很不利于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的。

文艺批评家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1979
年） 这篇影响中国当代红学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的论文
中没有从理论上甄别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和
他倡导的红学新“典范”的分歧，而是从政治上否定了“革命
红学”。不过，余英时对“革命红学”的批判却是矛盾的。一方
面，余英时认为这是“革命红学”，而不是红学的革命；是根据
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而不是红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另一方
面，他又认为“革命红学”是乘考证派自传说之隙而起的，李
希凡、蓝翎对自传说的尖锐批判是受了俞平伯对自传说的自我
批判的暗示，而俞平伯对自传说的自我批判和反省则是红学新

“典范”的萌芽。这难道不是红学的自身发展？这种矛盾是余英
时从政治上否定李希凡、蓝翎的“革命红学”的必然产物。

余英时在比较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与他
所倡导的红学新“典范”的基础上认为，“革命红学”只看到了

《红楼梦》的现实世界，而无视于它的理想世界；新“典范”则
同时注目于 《红楼梦》 的两个世界，尤其是两个世界之间的交
涉。这是不准确的。其实，“革命红学”并非只看到了 《红楼
梦》 的现实世界，而无视于它的理想世界。李希凡、蓝翎认
为：“曹雪芹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战胜了他
落后的世界观。”“曹雪芹虽有着某种政治上的偏见，但并没有
因此对现实生活作任何不真实的描写与粉饰，没有歪曲生活的
真面目，而是如实地从本质上客观地反映出来。作家的世界观
在创作中被现实主义的方法战胜了，使之退到不重要的地位。”
这就是说，“革命红学”并非无视《红楼梦》的理想世界，而是
认为 《红楼梦》 的现实世界决定 《红楼梦》 的理想世界。而余
英时则认为 《红楼梦》 在客观效果上反映了旧社会的病态是一
回事，而曹雪芹在主观愿望上是否主要为了暴露这些病态则是
另一回事。而红学新“典范”是由外驰转为内敛，即攀跻到作
家所虚构的理想世界或艺术世界。这种红学新“典范”强调作
家的生活经验在创造过程中只不过是原料而已。曹雪芹的创作
企图——他的理想或“梦”——才是决定《红楼梦》的整个格局和
内在结构的真正动力。这就是认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决定《红
楼梦》的现实世界即《红楼梦》从根本上说是作家曹雪芹的精神世
界的表现。余英时和李希凡、蓝翎在共同反对《红楼梦》为曹雪芹
自传时都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根
本分歧，而是“友军”。他们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分歧主要集
中在对 《红楼梦》 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关系的把握上。李
希凡、蓝翎认为 《红楼梦》 所反映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
体，作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而余英时则认为 《红楼梦》 所处
理的现实世界是作家创作的原料，作家可以随意驱使。显然，
这是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而不是所谓的政治分歧。这种文艺
批评的理论分歧随后又在文艺理论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把握文艺的审美超越论上的分歧。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对文艺的审美超越论的把握经过了一
个发展过程。起初，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只是看到这种文艺的
审美超越论脱离了人的现实超越，没有和人的现实超越有机结
合，认为人的审美超越与现实超越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完全
脱节的，因而强调文艺的审美超越应反映人的现实超越。也就
是说，作家的主观创造应和人民的历史创造有机结合，作家的
艺术进步应与人民的历史进步有机结合。随后，中国当代文艺
批评界又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
的自我表现论。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认为，文学作品所表达
的审美理想愿望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广大

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这种将作家的主观
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仅
妨碍广大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
动相结合，而且在当代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在把握人
类社会历史时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
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
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
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732—733页）这就是说，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人民
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既然作家的主观愿望
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不是完全等同的，那么，作家的
主观愿望是如何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概括和提升
的？难道是自然吻合的？这种文艺的审美超越论进一步地认
为：“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审美理想愿望自然是属于主观的、意识
的、精神的东西，但它之所以能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普照光，
就在于它不仅仅只是作家的主观愿望，同样也是对于现实生活
的一种反映，因为事实上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形而上学是

“此在”内心的基本形象’，‘只消我们生存，我们就是已经处在
形而上学中的’。理想不是空想，它反映的正是现实生活中所缺
失而为人们所热切期盼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所表达的
审美理想从根本上说都是以美的形式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意志
和愿望的一种概括和提升，所以鲍桑葵认为‘理想化是艺术的
特征’，‘它与其是背离现实的想象的产物，不如说其本身就是
终极真实性的生活与神圣的显示’，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于人们心
灵中的一个真实的世界，是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的体现，
它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更真切、更深刻的反映，它形式
上是主观的，而实际上是客观的。”这实际上是认为广大作家在
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首先，这种人所固有
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有的，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
这是很不同的。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是人生来就
有的，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开掘自我世界就可以了。
如果这种人所固有的本真生存状态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产物，那么，作家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与广
大人民群众所愿望看到的样子（“应如此”）不可能完全相同，有时
甚至根本对立。其次，既然在现实世界中作家的主观愿望与广大
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之间是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对立的，那
么，这种历史鸿沟是如何填平的？如果作家在审美超越中可以
填平这种历史鸿沟，那么，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只要挖掘自我世
界就行了。显然，这种将作家的主观愿望完全等同于广大人民
群众的意志和愿望的审美超越论不过是一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
而已。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深入把握文艺的审美超越论的基
础上坚决反对这种精致的自我表现论，认为从事精神劳动的作
家与从事物质劳动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只能在广大
作家深入人民创作历史活动并和这种人民创作历史活动相结合
中化解，只能在作家的“批判的武器”与人民群众的“武器的
批判”的有机结合、作家的主观批判与人民群众的历史批判的
有机结合中化解。可见，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文艺的审美超
越论上的这种分歧不过是余英时和李希凡、蓝翎在 《红楼梦》
研究上的分歧在文艺理论上的发展。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只有
深入地解决这种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才能推进中国红学和中
国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从余英时和李希凡、蓝翎在 《红楼梦》 研究上的分歧到中
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把握文艺的审美超越论上的分歧可以看
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是一有秩序的进程。因此，文艺批评
家只有追求真理并逐步解决文艺批评的理论分歧，才能积极参
与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在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尊重对方并汲取
对方的合理成分丰富和提高自己，才能真正推进文艺批评的有
序发展。

促进当代文艺批评的有序发展
□万桂红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
技在推动文化艺术发展、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越来越成为文化创新不可
或缺的重要动力。在这种背景下，深刻认识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关系，以通过科技创新
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就成为文化建设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阎平的新著《科技与艺
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抽丝剥茧的系统梳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
论和实际价值的观点，堪称一家之言。

作者认为，科技和艺术的关系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在人类产生后的漫长历史时期，
技术和艺术是紧密融合在一起的。“艺术”这个概念，在古代很长一个时期内，都包括一切人工制
作在内。“技术”与“艺术”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人类影响客观世界的一种“本
领”。在人类社会早期，技术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早期的绘画很难区分技术和艺术，艺术家在
当时只能称作匠人而不是什么“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技术与艺术逐渐分离。艺术和技术
的分离，是人类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一部分专门从事艺术生产
的人出现了，这就有了艺术家与艺术工作者。而艺术也从物质生产生活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
独立的体系。作者把中国宋代“文人画”的出现作为技术与艺术逐渐分离的一个重要表征。作
者的眼光并未停留在遥远的“创世纪”，而是密切关注在当下。作者认为，在现代新技术革命的
条件下，艺术开始大踏步地向科学靠拢，科技也冲击着艺术的每一个角落。在音乐、美术、电影、
文学、舞蹈各个艺术领域，新的技术手段、交流方式、传播媒体、存在方式、传统的审美活动面临
技术工具理性的全面改造。福楼拜关于科学和艺术“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在山顶重逢”这一
预言正在成为现实。当然，这种“重逢”和起初的“未分开”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状态了。无论是科
技还是艺术，都已经是体系化、精细化、高度发达的形态。这种历史视角，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作者认为，科技和艺术的关系是依艺术领域而不同的，并从文学、美术、音乐、舞台艺术、电
影电视几个领域分别探求了科技与艺术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文学与科技的关系，主要体现
在这样几个方面：造纸和印刷技术促进了文学样式的改变，科技生活催生了科技题材的文学，科
技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科学理论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
展，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网络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样式。美术与科技的关系，科技不断为美术创作
提供新的工具和新的材料，科学理论影响了美术作品的风格，数字技术孕育了电脑美术，改变了
美术作品的生产方式。音乐与科技的关系，主要体现和表现在两个方面：音乐理论本身就是一
门科学，科技对乐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乐器的发展促进了音乐的不断创新。舞台
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剧场技术方面。电影与科技的关系最为密切，首先，电影本身就
是科技的直接产物，其次，目前数字技术使电影创作人员被束缚的想象力得到了彻底解放，并催
生了新的影视类型。显然，在作者看来，科技在艺术各领域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大致看来，科技
影视的影响最大，对音乐、舞台艺术的影响次之，对美术的影响又次之，对文学的影响最小。这
基本是符合实际的。

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手段。人类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艺术的使命就是要把这种
想象力表现出来。而科技就是不断提供这种表现的可能性。科技手段的作用，不仅使人类的
想象得以实现，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艺术创作的科技含量越高，艺术创作技
巧、艺术表现手法也会越来越丰富。随着技术的进步，艺术创作的技术因素得到飞速提升，
技术的提升又直接作用于艺术创作，推动新的艺术形式不断产生，优秀艺术作品不断涌现。
科技越进步，艺术家越自由。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反映对象。作者认为，生活是艺
术的源泉，科技生活本身就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反映这些生活，是艺术家的责任，同
时也是机遇。从这个角度看，科技对于艺术的意义，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并无二致。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信息交流方式。科技的发展，使得全球信息沟通十
分快捷，非常有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对平等的艺术交流，共同促进世界艺术的繁
荣、发展。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艺术创作主体的素质。多渠道、大规模信息的截获丰富了
人们的生活阅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扩展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人的想象力的丰
富、创造力的提高将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其对世界的感知，从而影响到艺术创作与生产。如果
没有现代科技的进步，艺术生产者创造力的丰富是困难的，艺术生产力的提高当然无从谈
起。作者通过各种实证，充分肯定了科技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但一再强调，科技
在艺术创作生产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手段性的、工具性的。科技对艺术创作的基本程序、基本模式并不产生
颠覆性的影响，它只是提供了更多的表现手段，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以及更多的反映对象，但它并不能在主题的
深刻、故事的曲折和人物形象的丰满方面作出多少贡献。显然，作者的这种判断，既是积极的、乐观的，又是
冷静的、审慎的。

科技的作用是双面的，必须警惕科技对艺术产生的负面作用。作者认为，科技手段的过度使用，易掩盖艺术本
身的贫乏。科技手段强大的功能常常会误导编创人员在艺术构思方面不再苦思冥想，不再精益求精，而是直接拿
各种声、光、电手段当特技来用。有的戏剧节目包装极尽豪华，但情节老套，人物形象不突出，演员演出功力低下。
有的电影电视剧本平淡，表演一般，只是靠科技手段制造特技来吸引观众。科技手段的过度使用，消减了艺术家艺
术创造的热情。有的画家嫌写生麻烦，于是出外的时候不再背画笔画架，而是轻松地带上数码照相机或数码摄像
机，拍摄一些景致画面，作为创作蓝本。更有甚者，干脆买几本画报、摄影集或者光盘，直接作为创作蓝本。这样的
美术创作，无疑是缺乏创意的，其艺术价值大打折扣。科技手段的滥用，浪费大量资金。以戏剧为例，现代科技手
段几乎都是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如果过于依赖科技手段，必然在“硬件”方面要求很高，这就需要巨额的资金投
入。目前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奢华文化设施的滥用等问题。这对当代艺术创作无疑具有警醒作用。

科技和艺术都是一个庞大的、不断发展的体系。不仅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中，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即
使在同一艺术门类中，不同的次领域与科技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的。科技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不是点与点之间线性
的关系，而是多点对应的关系。作者对于科技与艺术发生关系的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归
纳，差不多算是完全归纳法。这种方法看似烦琐，但这种切实的功夫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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